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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0樓西側
承辦人：朱睿潔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583
傳真：(02)29660844
電子信箱：AJ761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2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新字第112033379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3G9JWD）

主旨：檢送「新北市112年度教師多元文化教案研習實施計畫」1

份，請貴校薦派1至2位人員參加(擇1場次，包含初階及進

階)，並核實惠予公假(課務派代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度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

教育計畫辦理。

二、112年度全國性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將由本市辦理，

為利提升教師多元文化之專業素養，培養各區教育人員，

精進教案撰寫能力，並鼓勵參加本年度教案設計競賽，特

辦理多元文化教案研習。

三、各場次研習時間及地點(教師可跨區參與研習)如下：

(一)坪頂國小場：初階3月2日（星期四）、進階3月28日（星

期二）。研習地點：淡水國小。

(二)北新國小場：初階3月3日（星期五）、進階3月31日（星

期五）。研習地點：北新國小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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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秀朗國小場：初階3月6日（星期一）、進階3月27日（星

期一）。研習地點：秀朗國小。

(四)成功國小場：初階3月20日（星期一）、進階3月27日

（星期一）。研習地點：成功國小。

(五)瑞芳國小場：初階3月9日（星期四）、進階3月23日（星

期四）。研習地點：瑞芳國小。

(六)裕民國小場：初階3月10日（星期五）、進階3月30日

（星期四）。研習地點：裕民國小。

(七)頭前國中場：初階3月14日（星期二）、進階3月30日

（星期四）。研習地點：文德國小。

(八)尖山國中場：初階3月16日（星期四）、進階3月31日

（星期五）。研習地點：尖山國中。

(九)中角國小場：初階3月8日（星期三）、進階3月31日（星

期五）。研習地點：北峰國小。

四、報名相關資訊：

(一)教師擇定研習學校後，不得再更換學校，並全程參與該

校初階研習及進階研習整日課程；各研習場次錄取人數

為40名。

(二)本局同意核實核予研習講師、助教及市屬參與人員公假

(課務派代)，並得視路程遠近延長公假。

(三)報名方式：請貴校參加研習教師於活動前至「新北市校

務行政系統/教師研習系統/研習報名」報名。

(四)各場次研習內容及課表等資訊，請詳閱實施計畫。

(五)完成各階段研習之教師分別核予研習時數初階6小時、進

階6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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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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